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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 

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审查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 

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塑造两性平等观点 

以求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作的贡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圣樊尚·德保

罗慈善之女协会和慈幼会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CN.6/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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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1. 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我们致力于直接服务于生活贫困、每天目睹社会上最

为脆弱和无力者斗争的人们，欢迎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有机会

审查《北京行动纲要》(1995 年)的执行情况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2000 年)

的成果。我们认识到在执行《北京行动纲要》和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

了进展。但我们认为必须采取更为具体的行动以促进所有妇女的基本人权，这必

须得到法律的保护。仅仅存在保护妇女权利的法律是不够的，这些法律必须得到

执行。此外，我们认为各国司法系统必须打击那些阻碍妇女实现法律面前平等的

被合法化的不公正。 

2. 我们注意到大会倡导和推动促进穷人法律权益的工作，并认为这些努力如果

能够取得成果将推动《北京行动纲要》并协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由于贫困人口

中的妇女不成比例，并且贫困妇女日增，必须加快法律赋权工作，为妇女提供援

助。 

3. 人们往往只知道非正式的规则，包括传统和出现不久的规则。然而，非正式

法律和习俗经常使权利被剥夺的人容易受到腐败、剥削、政府干预和冷漠的影响。

将陌生的法律施加在社区及其传统之上会削弱社区的凝聚力。此外，虽然有些传

统法律制度强烈主张恢复性正义，但也有一些可能非常残酷并具有歧视性，往往

针对妇女。 

4. 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如下： 

5. 促进穷人法律权益首先应确保妇女有自己的身份和声音。生活贫困者往往没

有或无法获得与公民和经济机构相对应、作为公民、资产持有人、工人和商界妇

女被认可的身份。易于访问这些系统和机构并获得出生记录和法律文件对于妇女

和女童赋权至关重要。如果不允许生活贫困的人发言，则法律赋权的进程就无法

存在。我们主张建立各种机制，使生活贫困的妇女和女童能够参与影响她们生活

的决策。必须提供有关基本人权和法律权利的信息和教育，并为最弱势群体提供

机会发言并提出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6. 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有力地阐述了贫困导致的排斥，其中援引一位拉脱维亚妇

女的话说，贫困意味着羞辱、依赖的感觉以及在寻求帮助时被迫接受粗鲁、侮辱

和冷漠。
1
 

7. 当一个人缺乏机会和资源，以不值得尊重的方式被人对待，会降低个人的政

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自由。此外，如果一个人为生存焦虑，工作就会取代在家

庭和社区中的健康人际关系。它打破了人们的创造力、生产力和自尊意识，抑制

__________________ 

 
1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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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并大大降低了人类发展的能力。
2
 最重要的是，贫困意

味着人的微不足道。 
3
 

8. 促进穷人法律权益能使他们从被排斥走向被包容。这将导致社会在经济、政

治、社会和道德方面发生重要变化，因为所有的公民都成为了利益攸关方。此外，

包容有助于减少难民迁徙、发展落后、环境灾难、饥饿、疾病和冲突造成的压力。

鉴于我们的全球相互依存性，各国均应保证公民得到法律保护，并根据法律履行

责任，以此为所有社会提供援助。 

9. 妇女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但只拥有世界财产的 10%。妇女法律赋权的主要关

切之一是改变现有的排除妇女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法律

不允许妇女购买土地，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因为她们不能合法继承家庭土地或与丈

夫共享的土地。妇女往往被家庭成员、传统当局和/或邻居从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她们拥有传统或其他权利的土地)上被强行驱逐。
4
  

10. 还必须为非正规工作提供法律保护。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在非正规经济中就

业。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北非，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妇女超过五分之三为非正规

就业。在一些允许她们工作的国家，妇女占街头摊贩的 30～90%，占在家工作人

员的 35～80%。
5
 在发展中世界，在家工作的产业外包工人中有五分之四是妇女，

妇女占最低类别非正规工作的多数，工资通常比男性低。正因为如此，她们不能

得到法律保护，而且往往无法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开办或扩大其微型企业。 

11. 根本原因包括下列： 

 (a) 世界各地的一些社会和文化存在等级和父系权力结构，很难促进法律赋

权。在这些情况下，使生活贫困者参与决策过程并使妇女享有平等权利尤其具有

挑战性。在一些社会中，当地风俗可能违背国家宪法所规定的人权理想，特别是

涉及处理妇女和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面。同样，在传统结构中确保最低水平的问责

制和透明度也很困难。不过，习俗并非僵化不变，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因

此，合理的做法是努力寻求一种进程，其中习俗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权原则不断演

变(另见《北京行动纲要》，第 224 段)。 

 (b) 提高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是关键的人权问题，也是所有社区中社会

正义的基本条件。它们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公正和发达社会的必要基石。妇女赋

__________________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 年人类发展报告》。 

 
3
 Gustavo Gutierrez，《Memory and Prophecy，The Option for the Poor in Christian Theology》，

Daniel G.Groody 编辑版(印第安纳圣母镇：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
 粮食及农业组织，“妇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对人权办法的一些影响”，1999 年。 

 
5
 国际劳工组织，“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妇女和男子：统计图示”，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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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男女平等是实现各国人民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安全的先决条件。

它们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建议 

 

12. 《北京行动纲要》所载的战略需要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必须实现。我们认为

法律授权有助于实现上述两项目标。我们敦促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社会： 

• 确保每个人都有合法身份的基本权利，并在出生时得到登记。 

• 废除或修改歧视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权利、利益和生计的法律。必须

特别强调改革继承法，使男性和女性继承人在土地分配方面享受同等待

遇，并防止剥夺妇女和女童的继承权。 

• 建立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为被排斥的人谋利益，并保护他们的法律利

益和人权。 

• 利用宗教团体和土著精神传统，将法律赋权的道德需要转化为社会的具

体行动计划。 

• 促进获得法律服务并实现法律服务制度化，使生活贫困者，特别是妇女

能够了解并利用法律。 

• 努力确保系统的改革，以克服法律制度对妇女的排斥。 

 


